
新竹縣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查核 紀錄 〔預先通知〕  

列管計畫名稱 (若無，免填) 
計畫 

主辦機關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標案所屬 

工程主管機關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查核日期 106 年 11 月 28 日 

標案名稱 關西鎮第一示範公墓增設禮廳及靈堂增建工程 地點 新竹縣關西鎮 

標案 

執行機關 
新竹縣關西鎮公所 

專案管理 

單位 
  

設計單位 
李凱傑建築師事務

所  
監造單位 

李凱傑建築師事務

所  
承包商 龍裕營造有限公司  

發包預算 24,725(千元) 契約金額 
23,980(千元)  

變更設計後： 24,630 千元  

工程概要 

發包工程費 

建築工程 

水保工程 

水電設備及消防工程 

工程進度、 

經費支用及 

目前施工概況 

截至 106 年 11 月 27 日止： 

一、工程累計進度：預定 29.25％；實際 29.68％； 

二、經費累計支用：預定 4,840 千元；實際 4,840 千元。 

三、目前進行  

服務中心模板組立、禮儀廳鋼筋綁紮 

查核 

委員 

外聘：謝立、簡俊明 

內聘：(無) 

開工及 

預定完工 

日期 

105 年 05 月 17 日至 

106 年 03 月 12 日  

變更後至 107 年 05 月 11 日  

領隊及 

工作人員 

領隊：陳科長盈州  

工作人員：張文華、廖梅硃  

查核分數 

(等級) 
78 分 (乙等)  

優 

點 

一、主辦機關：(1)主辦機關﹙關西鎮公所﹚辦理工務協調會議多次、品質督導三次及多次不定期走

動式管理，相當負責盡職。(2)本工程 105 年 5月 17 日開工，監造計畫於 1月 25 日核定，監造計畫

在開工前核定，作法務實。 

二、監造單位：監造現場人員，有做相關之統計分析，包括有：計劃書送審、材料送審及各工項之查

驗結果，作法務實。 

三、承攬廠商：(1)專任工程人員現場督導多次，並留下督導紀錄及相片，負責盡職。營建廢棄 物如

澆置剩餘之混凝土均立即運離工地、施工現場乾淨整潔，相當難得。(2)品管人員有做相關之統計分

析，包括有：計劃書送審、材料送審及各工項之自主檢查結果等。 

缺 

點 

1.主辦機關：已建立品質督導機制，共督導 3次，督導頻率較為不足，請加強；另請定期督導，較符

實務 (4.01.04) 

2.主辦機關：本工程 105.05.17 開工，整體施工計畫與整體品質計畫 105.06.07 核定，測量放樣施工



計畫 106.08.11 核定﹙註︰工程期限核定展延 119 天﹚，其餘部份計畫或分項計畫之核定亦略有延宕

情形。 (4.01.99) 

3.監造單位：監造計畫未符合作業需求，請進版，例如：(1)設備功能運轉測試抽驗程序，未區分單

機設備測試抽驗、系統運轉測試抽驗及整體功能試運轉抽驗。(2)施工品質抽查標準、施工檢驗流程

圖及抽查表，請依詳細表訂定工項，並請增加工項一覽表。(3)各工項抽查驗表之格式，未修正。 

(4.02.01.01) 

4.監造單位：未落實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留點。 (4.02.01.06) 

5.監造單位：未確實分別訂定「文件」及「紀錄」之管理作業程序﹙未完整提出施工各階段及隱蔽處

相片﹚。 (4.02.01.09) 

6.監造單位：未落實執行抽查作業，例如：(1)模板工程之檢查項目，缺少預拱值。(2)混凝土工程之

檢查項目，缺少氯離子。 (4.02.03.04) 

7.承攬廠商：品質計畫不符合作業需求，請進版，例如：(1)施工要領、施工品質管理標準、施工檢

驗流程圖及自主檢查表，雖訂定工項一覽表，但工項不一致。(2)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與監造計畫

抽查表之檢查項目，雷同，不符品管要求。 (4.03.01) 

8.承攬廠商：未落實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時機，請改善。 (4.03.02.05) 

9.承攬廠商：未確實分別訂定「文件」及「紀錄」之管理作業程序﹙如未完整陳列施工各階段及隱蔽

部份相片﹚。 (4.03.02.11) 

10.承攬廠商：施工日誌未落實執行記載且紀錄不完整。 (4.03.03) 

11.承攬廠商：品管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果未確實詳實記錄等﹙如模板自主檢查表﹚。 

(4.03.04) 

12.承攬廠商：模板施工計畫書及施工架施工計畫書，未經開業技師簽證，不符安衛要求。 (4.03.99) 

13.(1)禮儀廳一樓柱之主筋與箍筋未確實以 18 號或 20 號鐵絲逐步密接綁紮固定(2)另未依四角逐向

依序綁紮及部分繫筋未錯開方向配置，請一併改善。 (5.02.01) 

14.﹙禮儀廳一樓牆板﹚預留筋排列不整齊，且部份預留筋保護層控制不妥適。 (5.02.06) 

15.﹙服務中心一樓柱、牆板﹚部份模板未確實整理、使用過度且空隙太多， 澆置混凝土後有漏漿情

形。 (5.03.02) 

16.服務中心一樓﹚汙水施工時，管路進行方向改變時未以兩個 45度彎頭銜接。 (5.07.05.06) 

17.施工安全衛生履約事項未落實執行。工地衛生如未設置防溢座；警告設施如施工警告設施、警戒

標示及圍籬等﹙如警示燈、夜間照明﹚均尚嫌不足。 (5.14.07) 

18.模板組立：(1)牆模板未以四層模施作，請加以檢討。(2)鋼管支撐螺牙管件插銷，部分以＃3鋼筋

替代，不符規範要求。(3)窗台未預留灌漿孔，易造成灌漿量不足。 (5.03.99) 

19.承攬廠商勞安自動檢查紀錄未落實，請改善。 (5.14.04) 

20.工程告示牌顯示，未張貼全民督工之 APPP 圖案。 (5.09.08) 

21.部份試驗﹙如鋼筋試驗報告、混凝土試驗報告等﹚監造單位與承包商未會同取樣送驗，且主辦單

位亦未會同，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不落實。 (5.10.99) 

22.於高差 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安全網等之防墜設施，

例如：服務中心施工架：(1)上下階梯，未設置扶手。(2)施工架內側缺少交叉桿、上下拉桿及安全母

索。(3)屋頂層未施作安全護欄及警語標示。 (扣 2 點) (5.14.01.01) 

  缺點總計扣點數缺點總計扣點數缺點總計扣點數缺點總計扣點數 2 點。 

規

劃 

設

建議： 

1、服務中心男女廁所之蹲式馬桶，未採降板施作，請再檢討，以避免使用上的困擾。 

2、圍牆基礎剖面圖顯示，RC 擋土牆為垂直面，建議修正為傾斜面，以降低視差。  



計 

問

題 

及 

建

議 

品 

質 

指 

標 

環境：79分；安全：76分；強度：75 分；美觀：79 分；功能：79 分。  

其 

他 

建 

議 

1、建議於材料及設備完成審查核備後，將材料及設備之樣本或型錄完整陳列於「材料及設備展示間」

或工地內，以為材料及設備進場時比對之用，或施工時驗證材料之重要依據。 

2、本案平屋面防水層，設計內凹式泛水，較不符傳統外凸鳥嘴工法，未來案件建議以傳統泛水施作

較為理想。 

3、外牆窗戶塞水路施作工法，仍請以傳統工法（厚度＋深度）施作為宜，較可降低滲漏水。 

扣 

點 

統 

計 

一、品質缺失扣點情形： 

  承攬廠商(龍裕營造有限公司 ): 扣 2 點。 

  委辦監造廠商(李凱傑建築師事務所):  扣 2 點。 

  廠商總計扣點數廠商總計扣點數廠商總計扣點數廠商總計扣點數 4 點，請依規定扣款。 

檢 

驗 

拆 

驗 

(未填) 

 

 


